
深圳率先启动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监管工作 

11 月 20 日，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组织全市法人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总

经理（董事长）及相关负责人召开深圳市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工作会议。

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副行长黄富出席会议并对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

工作作出部署，深圳银保监局筹备组、深圳证监局、深圳金融办以及深圳市互联

网金融协会等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法律合规部主任鲁政

应邀讲解了《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出台

的背景、监管框架和相关要求。 

  会议对深圳辖区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提出了四点具体要求。

一是贯彻落实《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建

立健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机制，有效进行客户身份识别，及时报送大

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开展涉恐名单监控等工作。二是严格落实反洗钱工作的

一把手主体责任，各机构一把手要对反洗钱工作亲自过问、亲自部署，层层压实

责任，落实到人，确保给予反洗钱工作充足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投入。三是反

洗钱监管部门将严格落实对违法机构和个人的双罚制，加大对违法机构和个人的

监管问责和纪律问责，既问责机构，也问责个人，尤其是要问责机构一把手。四

是鼓励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充分运用科技手段为反洗钱工作提供支持，发挥互联

网从业机构的技术优势，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前沿技

术应用到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等工作。 

  下一步，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将按照人民银行总行的统一部署，加强与

深圳各金融监管部门的协同配合，逐步建立人民银行主管、各有关监管部门协同

监管、自律组织自律管理相结合的互联网金融反洗钱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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